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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比較文學博士班章程 
 

97.02.20  96-2 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
97.05.22  96-2 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 

  依教育部規定，本系比較文學博士班學生修業年限為２至７年。本系博士班學

生須於修業期限之間完成以下要求： 

  一、修滿３４學分。 

  二、通過第二外語能力要求。 

  三、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。 

  四、通過博士論文學位考。 

 

一、研究範圍：本系博士班以比較文學與英美文學研究為重點，兼及其他與此二者相關之文

學課題，學生可依志趣選擇。 

 

二、修業年限：2 至 7 年。 

 

三、課程與學分：最低畢業學分數３４學分。 

  （一）專業必修科目：９學分。 

     １．「比較文學方法論」３學分。 

     ２．「專題研究」６學分。 

  （二）專業選修科目：２１學分。（非外語科系之畢業生須補修文學相關課程，該學分

不計入專業選修。） 

  （三）論文寫作：４學分。 

  （四）修課說明： 

     １．學生須在（１）後結構理論、（２）性別研究、（３）幻奇文學三個研究課

群中擇一為其專長領域，或提出申請，經指導教授、系課程委員會及所長

同意後，另訂專長領域研究課群；選修２１學分中須有９學分在所擇定的

研究課群中。 

     ２．學生在取得所長與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得依論文方向在校內外相關系所碩、博

士班選課。 

     ３．跨校選課依校方相關規定，本系承認９學分。 

     ４．選修學分中必須至少６學分為外系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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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５．碩士修業期間之超修學分可提出申請，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抵免，以６

學分為限。 

 

四、第二外語能力要求 

  本系博士班學生需於通過資格考試之前，配合研究領域之需要，以修課或檢定考試方式

滿足第二外語能力（法、德、西、日，或與研究相關之中、英文以外之語言）之要求。 

  外語能力採以下四種方式之一鑑定： 

  １．抵免：提出外語系主系或雙主修學位證明。 

  ２．學生得採跨校選課的方式，於該外語之學系修滿高階閱讀課程兩學期後，向系方提

出申請。 

  ３．由該外語教師提出教科書，交由本系學術委員會根據教科書出題、執行測驗。此考

試必須於提出申請之該學期內（含寒、暑假）完成。 

  ４．經本系認可之各校語言中心程度證明。 

 

五、博士候選人資格考： 

  １．需考２科： 

    （１）報考第一科資格考（選定課群範圍內），需修畢本系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，

並已開始修習第二外國文，由學生與授課教師商訂書單（至少１５本），該

書單須送校外委員認可。 

    （２）報考第二科資格考（與論文主題相關），至少需已開始修習第二年之第二外

國文，由學生與指導教授商訂書單（１５─２０本）。 

    （３）考試書單（一式三份）需於學期開學日前送交所長，由所長邀校內外學者共

同命題，於學期末在指定課室內舉行考試，並限當日繳卷。 

  ２．需於修業５年內通過資格考，始取得「博士學位候選人」資格。每科考試以兩次機

會為限。 

  ３．依本校「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」第三條規定，資格考每學期得辦理一

次，由各系所自訂考試日期並受理申請，研究生申請參加各科目之考試次數由各系

（所）自訂。未依各系（所）規定年限及次數完成者，由各系（所）通知教務處勒

令退學。 

 

六、博士論文： 

  １．博士論文提案口試須於學科考全部通過後之次學期內提出申請，並於通過後兩個月

內完成口試。論文提案經口試通過後，方可進行論文撰寫。若未能通過提案口試，

得於下一學期再次提出修正提案，惟修正提案以一次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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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２．經所長和資格考試委員同意後，配合研究領域之性質，學生原則上以英文書寫論文。 

  ３．博士論文提案（打字，5000字～8000字，不含參考書目）內容應包含問題緣起、研

究問題定位、理論基礎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、預定進度、參考書目。 

  ４．論文內容與研究方法必須反映比較文學跨語言或跨領域之特質。 

  ５．所方於收到學生提出博士論文提案口試申請後，由所上於下次相關會議中進行審

查，並由指導教授提出之博士論文提案口試委員建議名單中聘選校內、外五位口試

委員，成立博士論文提案口試委員會，由指導教授擔任論文提案口試委員會召集

人，主持相關事宜，擇期舉行口試。 

 

七、指導教授 

  １．學生於入學後，即可申請指導教授。最遲須於提出學科考申請時，選定指導教授。 

  ２．指導教授之申請須填寫正式申請書，並註明預計論文研究方向，經本系學術委員會

同意後，交由所方存檔。 

  ３．指導教授人數以一人為原則。如需聯合指導，須向所方提出申請。 

  ４．學生於完成第一階段資格考試之前，得申請更換指導教授。如有特例，須以個案向

所方提出申請。 

 

八、博士論文及學位考 

  １．博士論文提案口試通過後，始得提出學位口試之申請。 

  ２．博士論文完成後，須準備一式五至九份，向所方提出博士學位口試申請。 

  ３．所方於收到申請後，即由所內論文提案口試委員中推舉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，依

教育部博士論文指導教授與學位考試委員延聘原則，以原博士論文提案口試委員會

為主，延聘校內外教授五至九人，成立博士論文口試委員會，擇期舉行口試。 

  ４．博士論文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博士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。 

  ５．博士論文口試須於考試委員會通過申請案後第六週至第十週內舉行。 

  ６．依本校「博士班學位考試辦法」第８條規定：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若因故無

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，應於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

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。逾期未撤銷者，以一次不及格論。 

  ７．依本校「博士班學位考試辦法」第９條規定：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，而其修業年限

尚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；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，

應令退學。 

 

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